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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會台字第13578號 聲請解釋案意見書

爭議問題：刑法第 280條規定：「對於直系血親尊親屬，犯第二百七

十七條或第二百七十八條之罪者，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。」是否符合

憲法第7 條及比例原則之要求？

一 、 按刑法第 280條 以 「直系血親尊親屬」為其罪責要素而加重 

其 刑 ，無非在於履踐「尊親報恩」之社會生活基本道義，兼顧傳 

統家庭制度之倫理觀及道德觀。斯種刑罰價值觀，放到憲法時刻 

的憲法新秩序内，是否合於憲法第7條之平等原則與目的正當性、 

手段必要性、方法妥適性之比例原則，饒有探究餘地。

二 、  按平等原則是一切法律秩序的基礎，正義的實現也是人類社 

會自古以來追求的目標。羅爾斯（John R a w l s )自 「正義即公平

(justice as fairness)」的觀點出發，提出每一個人在完備的 

體系中都享有平等的基本自由權，與他人所享有的自由權並行不 

悖 ，可以說，平等原則就是正義原則的體現。刑法體系中對於行 

為人的法律非難，自應放到此一平等原則内而為權衡。

三 、  本 來 ，刑事罪責的判斷，應以法律責任為非難，為中心，法 

官探討責任依據的時候，不能直接引據多元性的倫理見解做為唯 

一的依據，此為法官審判實踐所當然。此種多元性的倫理，可否 

上溯成為法律規範，並執為立法憑據訂為刑法罪責要素，則牵涉 

現代憲法人權觀。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強調，一旦具體的個人被當 

作國家純粹的客體或手段，人性尊嚴便受到干擾。本法條以「直 

系血親尊親屬」為其罪責要素、為其犯罪客體、為其罪責加重之 

手段，非但與一般人有不當區別，在犯罪人因行為無價值、結果 

無價值而受非難時，僅因對於「直系血親尊親屬」或一般「人」 

之不同被害人，即給予不同的刑責，自與憲法平等原則有違。

四 、  在自由主義與有限政府的憲法理念下，立法定制，特別是刑 

罰規範的罰當其罪、罪刑相當，均應受到比例原則的匡範。行為 

人對於「直系血親尊親屬」所為之傷害行為，於法官審判時，本 

得依其犯罪情節而為加重，此觀刑法第5 7條所定，科刑時應以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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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並審酌一切情狀為科刑輕重之標準，包括「犯 

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」、「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」、「犯罪時 

所受的刺激」等而為判斷，依循此一規定所為之加重判斷，其目 

的正當、手段必要、方法妥適。現行法反於此一量刑判斷，遽以 

人倫關係為唯一加重規定，與比例原則有違。




